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单》 

2.检查模块一：检验机构管理规范 

3.检查项：检验机构管理规范  

4.检查内容：监控和联网设施使是否符合规定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检验管理规范》附件之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联网规范》 

   （2）依据条款： 

第四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视频监控设备应满足如下要

求： 

（一）视频设备要求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每条检测线至少应安装两路摄像机，原

则上前部摄像头安装在车间内部，检验设备侧前方，尾部摄像头

安装在车间后侧。安装点位能够满足监控要求，要求能清晰看到

车辆前部车牌号、车辆排气管以及检验过程中尾气采样管插入车

辆排气管的画面。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在设备间安装视频监控设备，采集检验

过程中检验设备运行情况的视频和照片。 

（二）视频存储要求 

检验机构配备本地视频录像设备，检验过程视频存储本地化

（按日期保存），历史检验视频保存周期不少于 12个月，能实现

管理端监管系统远程调阅。 



（三）监控摄像机技术要求 

摄像机选用高清网络摄像机，分辨率不低于 720P，满足监

控要求。 

第五条 为保证监管系统的访问安全和数据安全，机动车排

放检验机构应配置高性能防火墙和病毒服务器。检测设备控制终

端和检验机构用户终端应安装防病毒软件。  

第六条 检验设备使用的计算机应专机专用，除安装操作系

统、检验设备控制软件及必要的杀毒软件外，不应安装其他与排

放检验无关的软件。不得与其它设备、网络连接。 

第七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行账户管理。操作人员要实

名登录系统，并保管好账号和密码，严禁交叉使用。 

第八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每月对专用计算机进行病毒检

查，防止计算机病毒侵入，并做好数据备份工作。禁止泄露系统

配置信息和相关参数；防止恶意攻击、干扰系统正常运行的各类

行为。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单》 

2.检查模块一：检验机构管理规范 

3.检查项：检验机构管理规范  

4.检查内容：是否按照规定管理车辆档案 

5.检查标准： 

（1）《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检验管理规范》第十五条 机动车

排放检验机构应安排专人对档案进行管理，设置独立档案室，检

验档案每日按检验时间装订成册，封面标识清晰，易于查阅和追

溯。检验档案包括：车辆检验报告、检验视频录像、设备运行记

录、设备维修记录、监控设施检查记录等。 

（2）《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

载减速法）》（GB3847-2018）9.4  检验报告纸质档案保存期限应

不少于 6 年，电子档案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10 年。 

（3）《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

工况法）》（GB18285-2018）9.4 检验报告纸质档案保存期限应不

少于 6年，电子档案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10年。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单》 

2.检查模块二：设备检查及车辆检验 

3.检查项：机动车所有人或者机动车维修单位以临时更换机

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排放检验的行

为 

4.检查内容：机动车是否临时更换污染控制装置通过排放检

验 

5.检查标准： 

（1）《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

载减速法）》（GB3847-2018）6.3.3 检查发动机排气管、排气消

声器和排气后处理装置的外观及安装紧固部件是否完好，如有腐

蚀、漏气、破损或松动的，应要求车主进行维修。 

（2）《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

载减速法）》（GB3847-2018）6.3.6查验污染控制装置是否完好。 

（3）《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

工况法）》（GB18285-2018）6.3.3 检查发动机排气管、排气消声

器和排气后处理装置的外观及安装紧固部件是否完好，如有腐

蚀、漏气、破损或松动的，应要求车主进行维修。 

（4）《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

工况法）》（GB18285-2018）6.3.7查验污染控制装置是否完好。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单》 

2.检查模块二：设备检查及车辆检验 

3.检查项：是否严格按照机动车排放检验标准和规范进行检

验 

4.检查内容：检测线设备是否符合标准和规范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检验管理规范》 

   （2）依据条款： 

第四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使用符合标准要求的检测

设备及其配套程序。 

检测设备及其配套软件，应当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进行排放检

测和日常标定，能够获取原始数据，并按标准规定准确计算。排

放检测数据和日常标定记录应当完整、准确上传。 

第六条 机动车排放检测分析仪要隔离并封闭，不得连接与

检验无关的物品，车辆检验过程中严禁工作人员进入设备间。排

气取样管无故意泄漏、弯折、堵塞。 

第七条 机动车排放检测设备中的气象站应安装于检测车间

内、操作间外，测量并记录真实环境数据，并按标准要求修正检

测数据。 

第八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联网设备或检测设备发生变化,

应及时更新设备信息。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单》 

2.检查模块二：设备检查及车辆检验 

3.检查项：是否严格按照机动车排放检验标准和规范进行检

验 

4.检查内容：人员操作是否符合标准和规范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检验管理规范》 

   （2）依据条款： 

第十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按照标准要求选择正确

的检测方法，不得擅自减少检测项目或降低检测标准，保证检测

过程满足标准要求。不得使用计算机软件等手段伪造、篡改机动

车检测过程数据或检验结果。 

   第十一条  新注册登记车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按照环保

车型目录和环保信息随车清单进行外观检查、车载诊断系统检查

和污染物排放检测，如实准确填写车辆信息。对车载诊断系统检

查、排放检测不合格，或者不符合标准的车辆，不得检测通过。

符合工信部和公安部免检规定的新车，无需上线检测。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单》 

2.检查模块二：设备检查及车辆检验 

3.检查项：擅自终止检验活动行为 

4.检查内容：是否擅自终止检验活动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检验管理规范》 

   （2）依据条款： 

第十三条  检验报告应当符合标准和资质认定的相关要求。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在出具报告前，应对检验报告、过程数据以

及视频录像进行审核，确保检测报告数据的真实和准确。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单》 

2.检查模块二：设备检查及车辆检验 

3.检查项：是否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

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  

4.检查内容：检验过程中弄虚作假，使不合格车辆通过检验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记分制管理暂

行办法》 

   （2）依据条款： 

存在下列问题之一的，记 12 分 

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

放检验报告的； 

用其他车辆代替受检车辆进行检验的； 

擅自修改与检测结果相关的机动车参数或人为干扰取样管

理和检测设备的； 

篡改、伪造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或因认为因素导致出具的检

验检测数据、结果是真的； 

新车注册登记时，检验机构未逐项核对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

或录入机动车排放检验信息错误，使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在

京上牌的。 


